
台灣與聯大第 2758 號決議—過去、現在與未來  3 

 

台灣與聯大第 2758號決議 

—過去、現在與未來 

陳隆志＊
 

 

 

引言：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 

以台灣之名加入聯合國成為會員國，是海內外台灣人共同的

願望與訴求。中國的反對，是台灣無法加入聯合國的主要原因。

中國愈鴨霸、愈阻礙抵制台灣參加聯合國，我們就愈要以堅定的

態度與不驚的決心，突破中國的文攻武嚇與外交打壓，以台灣是

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之身分，向聯合國申請入會，成為聯合國的

會員國。 

2021年10月25日是聯合國大會（以下簡稱「聯大」）通過第

2758號決議的五十週年。聯大第2758號決議的全文如下： 

「大會記取《聯合國憲章》的原則，考慮到恢復中華人民共

和國的合法權利，對維護《聯合國憲章》與對聯合國必須謹

守憲章的原則都是重要的，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代表

是中國駐聯合國的唯一合法代表，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安

全理事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，決定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

所有權利，承認其政府的代表是中國駐聯合國的唯一合法代

 
＊

 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董事長，美國紐約法學院法學榮譽教授，台灣國際

法學會榮譽顧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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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，並立刻將蔣介石的代表從其在聯合國與所有附屬組織非

法佔有的席位逐出。」 

基本上，聯大第2758號決議所決定的重要事項，包括： 

（一） 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代表是中國駐聯合國的

唯一合法代表。此決議解決中國代表權問題，承認中

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代表中國及中國人民。 

（二） 立刻將蔣介石的代表從其在聯合國與所有附屬組織

非法佔有的席位逐出——蔣介石政權的代表被排除

在聯合國之外，中華民國在國際社會失去合法性與

正當性。 

（三） 聯大 2758號決議所解決的是「中國代表權」問題，

完全沒有提及台灣，也沒有決定台灣的歸屬與國際

法律地位。 

聯合國中國代表權爭議的始末 

聯合國大會在1971年10月25日通過第2758號決議，中華人民

共和國進入聯合國，取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體系內相關國際組織

的會員國籍，使「中華民國」在國際上失去合法性與正當性。中

華民國是聯合國的創始會員國，也是安全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國。

1949年蔣介石領導的中國國民黨政權在國共內戰失敗，被毛澤東

的中國共產黨趕出中國大陸，流亡到二次世界大戰後由當時盟軍

軍事佔領的日本殖民地——台灣。同年10月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

立，開始向聯合國提出抗議，要求取代蔣介石政權的代表所佔據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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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合國內中國代表的席次。聯合國中國代表權的爭議乃成為聯合

國大會每年都要考慮爭辯的問題，直到1971年通過2758號決議才

停止。 

1950年代，中華民國的蔣介石政權雖然流亡到台灣，但是美

國在聯合國安理會與大會還有很強的控制力，只要支持中共的國

家要求將中國參加的問題列入聯大議程，美國就以程序問題為理

由，擱置議案不予討論。1960年代，許多亞洲、非洲的新興國家

相繼加入聯合國，他們開始質疑在台灣的蔣介石政權霸佔中國在

聯合國的席位代表中國與中國人民，而真正統治中國大陸的中華

人民共和國為何被聯合國排除在外？聯合國大會內「容共排蔣」

的聲浪愈來愈強，迫使美國不得不放棄多年來運用凍結緩議的策

略。1961年起，中國代表權問題正式被列入聯大的議程，美國與

支持蔣政權的國家採取的策略是任何改變中國代表權的提案必

須以「重要問題」案來處理——也就是表決須得到聯大三分之二

的多數通過。 

1960年代末期，中國與蘇聯的關係出現惡化，美國尼克森總

統抓住機會打出牽制蘇聯的中國牌。1971年聯合國大會的情況也

有了重大變化，數個解決聯合國「中國代表權」的方案都被併案

提出討論：一個是以阿爾巴尼亞為主的聯合提案，支持中華人民

共和國進入聯合國，排除蔣介石政權的方案。另一個方案則由美

國等國家所提出的「兩個中國」案——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

聯合國，但是繼續保留中華民國的席次。除此之外，還有一個要

特別指出的方案，就是當時海外台獨運動團體為了台灣的前途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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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在聯合國總部內的各國使節團進行遊說，讓人印象最深刻的就

是沙烏地阿拉伯駐聯合國的巴倫迪（Jamail Baroody）大使跟我詳

細討論過後，基於正義感與為被壓迫的台灣人民發聲，向聯大提

出「一中一台、台灣人民自決」的正式提案——即由中華人民共

和國取得中國代表權，包括安全理事會的席位，但是台灣繼續以

台灣的名義身分留在聯合國之內。同時，鑑於台灣國際法律地位

未定，為落實人民自決的原則，尊重台灣人民的自由意志與選擇，

應在聯合國監督下在台灣舉行公民投票決定台灣的將來。巴倫迪

大使在當時聯合國各國代表團中非常傑出資深，富有是非正義感。

他認為「一中一台，台灣人民自決公投」是最合情合理合法的方

案。 

台灣海峽兩岸的政府爭奪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互不相讓，雙

方經過二十二年的纏鬥， 1971年 10月 25日在情勢非常緊急的

狀況下，聯大首先就阿爾巴尼亞案進行投票，最後以三分之二多

數（贊成七十六票、反對三十五票、棄權十七票）通過「容共排

蔣」的2758號決議。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成為聯合國內

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，連帶也接收中華民國在聯合國體系下其他

附屬國際組織的席位（關於聯合國大會2758號決議的始末，請參

閱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陳文賢教授於 2019年8月發表《被外交

孤立的台灣：聯合國「中國」代表權22年爭議始末》一書，由台

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台灣聯合國研究中心出版發行。該書援引第

一手的歷史檔案資料，有非常清楚完整的介紹說明。） 

在此特別指出，當時真多對中華民國友善的國家都對蔣介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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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出建議，趁中華人民共和國尚未進入聯合國之前，只要接受「兩

個中國」或「一個中國，一個台灣」的方案，或許還能夠保有中

華民國在聯合國內的席位。但是，頑固的蔣介石真正在意的是維

護「中華民國」形式上的法統，堅持「漢賊不兩立」的意識形態，

完全不把台灣的國家利益與人民的福祉當作一回事，錯失台灣繼

續留在聯合國的契機。影響所及，中華民國的國際地位一落千丈，

「中華民國」雖然不代表台灣與台灣人民，但是聯大2758號決議

通過後，台灣連帶受到拖累成為國際孤兒，至今仍被阻絕在聯合

國及相關國際組織之外。 

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聯大第2758號決議的刻意扭曲 

在此要特別指出，聯合國大會2758號決議主要是解決中國代

表權的問題，該決議承認「中華人民共和國」為中國唯一的合法

代表，並驅逐「蔣介石政權的代表」，完全沒有提及台灣。五十

年來，中共為了併吞台灣，處心積慮刻意曲解聯大第2758號決議

的內容，宣稱聯合國已決定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、授

權中國代表台灣與台灣人民，全力阻止台灣加入聯合國及其體系

內功能性的國際組織。 

以下會再針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張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謬

論，提出反駁與批判。 

台灣透過人民有效自決成為一個主權獨立國家，與中國

互不隸屬 

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以後，台灣被排除在聯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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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大門之外長達半個世紀，雖然國際地位一落千丈，來自中國的

政治打壓一再變本加厲，但是外交的孤立無緣，並沒有讓台灣因

此而灰心喪志被中國所併吞。相反的，五十年來經過海內外台灣

人齊力發揮一步一腳印的精神，持續不斷的打拚奮鬥，創造出令

人刮目相看的「台灣經驗」，除了深受國際肯定的經濟奇蹟之外，

還有另一項令人驚艷的政治奇蹟。 

台灣在1952年《舊金山對日和約》生效，日本正式放棄台灣

（包括澎湖）的主權之後，台灣國際法律地位未定。1980年代末

期開始，隨著時間的經過，國內外情勢的演變，台灣政治的民主

化與本土化的民主大轉型，落實《聯合國憲章》主權在民、人民

自決的精神與原則，使台灣由被軍事佔領地進化為一個主權獨立

的國家，台灣國際法律地位由未定變為已定，為台灣加入聯合國

運動帶來新的期待。 

台灣由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被軍事佔領地，進化為一個主權獨

立的自由民主國家。這個演進的過程，自1895年起，可分為四個

階段： 

第一、1895年至1945年：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。1895年，中

國清朝與日本簽定《馬關條約》，將台灣永久割讓給日本。 

第二、1945年至1952年：台灣是盟軍軍事佔領下的日本領土，

蔣介石的中華民國軍隊代表盟軍軍事佔領台灣，並沒有取得台灣

的主權。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，中國國民黨政權流亡

到台灣，開始軍事戒嚴統治。1952年《舊金山對日和約》生效，

日本放棄對台灣（包括澎湖）的主權及一切權利，並無提及台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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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歸屬，台灣的國際法律地位因此懸而未定。 

第三、1952年到1987年：中國國民黨流亡政權將台灣繼續置

於軍事戒嚴的威權高壓統治之下，台灣人民被剝奪了基本自由與

人權。這個階段是沒有合法性、正當性的軍事佔領統治。 

第四、1988年到現在：1987年7月政府解除戒嚴之後，1988年

開啟台灣民主化與本土化的階段，台灣歷經政治民主化、本土化

的改革過程，終止動員戡亂時期、國會全面改選、總統直選、政

黨輪替等階段，達成有效的人民自決。台灣人民落實《聯合國憲

章》及國際人權公約所宣示的人民自決，決定自己的政治地位，

發展獨特的經濟、社會與文化制度，台灣演進為一個主權獨立的

國家。 

經濟發展成功使台灣成為經濟實力雄厚、科技發達的世界貿

易國，而政治民主化落實《聯合國憲章》及國際人權公約所宣示

的人民自決原則，決定台灣人民的政治地位，並發展獨特的經濟、

社會與文化制度，使台灣被軍事佔領地進化為一個民主自由、主

權獨立的國家。聯合國成立的宗旨在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以及促

進國際經濟、社會、文化、人道與人權領域的合作。聯合國所代

表的宗旨與功能具有全球性與普遍性，台灣人不禁想問，台灣滿

足人民、領土、政府及與外國交往的權能等國家要件，已是一個

主權國家，與聯合國當前一百九十三個會員國相同，符合《聯合

國憲章》第 4條新會員國入會的資格，為什麼不是聯合國的會員

國，在國際社會享受應有的尊嚴與地位？ 

 


